
福州新区（长乐区）经营性房地产项目转让对象

限制变更暂行规定（初稿）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精神，盘活存量闲置低效用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本暂行规定所称经营性房地产项目，是指经依法批建，含有商品住宅、商业、办公、酒店等用途的项目（不含安置型商品房、SOHO办公、软件及研发项目）。

本暂行规定所称转让对象限制变更，是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转让对象应具备特定资格自然人的（如从事某特定行业高管、企业员工或受让人引进人才等），不再限制自然人的资格。

本暂行规定所称转让，是指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行为，包含首次出售及二次转让。
二、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变更土地出让合同中有关转让对象限制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与土地使用权人一致；

（二）已办理分户产权的，以不动产权证或销售单元为基本单元申请；未办理分户产权的，原则上应将宗地内所有限制转让对象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申请；

（三）土地出让金已缴清；

（四）未纳入政府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五）原用地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物业管理等法律法规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等违法违规违约行为；或者相关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已处置完毕；

（六）不存在其他依法不予批准的情形。

三、项目未办理分户产权，由项目用地受让人申请变更土地出让合同中有关转让对象限制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申请人向区资源规划局提出书面申请；

（二）区资源规划局通过“多规合一”平台征询住建、城综、生态环境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意见，核实申请人履约情况，评估变更转让限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区资源规划局提出变更转让对象限制方案，上报区政府研究；

（四）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的，申请人与区资源规划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合同，并按本暂行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区资源规划局应将同意该项目变更转让对象限制有关事项函告住建部门，并抄送不动产登记部门。
四、项目已办理分户产权的，由分户产权人申请变更土地出让合同中有关转让对象限制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申请人向区资源规划局提出书面申请；

（二）区资源规划局通过“多规合一”平台征询住建、城综、生态环境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意见，核实申请人履约情况，评估变更转让限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区资源规划局将宗地内所有限制转让对象已办理分户产权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变更转让限制方案，上报区政府研究；

（四）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的，申请人按本暂行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后，由区资源规划局将同意该项目变更转让对象限制的有关事项函告住建部门并抄送不动产登记部门，无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合同。

五、经区政府同意变更转让对象限制的，应当由申请人按本暂行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原土地出让合同对变更转让对象限制及土地出让金补缴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未约定的，按本暂行规定经第三方评估，按下列原则补缴：

（一）项目未办理分户产权，由项目用地受让人申请变更的，按下列情形中的最高值补缴：

1、计算变更限制条件时点有限制条件与没有限制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市场评估价格的差额；

2、计算原用地出让时点有限制条件与没有限制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市场评估价格的差额，并计利息；

3、计算变更限制条件时点没有限制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市场评估价格与原土地出让合同成交价（计利息）之间的差额。

其中，利息按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后按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项目已办理分户产权，由产权人申请变更的，按变更限制条件时点有限制条件与没有限制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市场评估价格的差额补缴。

六、变更转让限制项目未办理分户产权的，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合同、并按本暂行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后，可依法依规转让、出租、抵押。已办理分户产权，以不动产权证为基本单元申请的，凭区资源规划局同意变更限制条件的函及已按本暂行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凭据办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可依法依规转让、出租、抵押。

七、区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城综局、生态环境局、税务局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等应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对项目实施的全链条监管，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依法处置。

八、本暂行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本暂行规定由区资源规划局会同住建局、城综局、生态环境局、税务局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